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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3年 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发改

环资〔2023〕1529号）明确指出，市场监管总局指导有关部门和单

位加强碳足迹数据质量计量保障体系建设，强化碳计量技术研究与应

用。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在碳足迹核算和背景数据库建设中，优先选

用具有计量溯源性的数据，并对核算结果和数据进行不确定度分析。

鼓励在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建设中使用 5G、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

发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作用，提升数据监测、采集、存储、核

算、校验的可靠性与即时性。支持行业协会、科研单位、企业等合作

开展多层次、多维度数据分析和计量比对，完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为贯彻落实好这一要求，组织相关机构于 2023

年 12月向中国计量协会提交了《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

申报书。当月，中国计量协会正式批准立项并向主要起草单位下达了

起草任务书及具体要求，标志着该标准制订工作正式启动。

二．国内外现状

1、国际情况

在国际上，产品碳足迹的核算与认证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标准和

体系。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 ISO 14067标准，为产

品全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提供了详细的原则、要求以及

指南。此外，还有如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等标准，为

不同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统一的核算方法。

另外，各国对碳足迹的管理和认证也逐渐形成了体系，如欧盟的

产品环境足迹（PEF）方法，它是一种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的

方法，用于量化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环境影响。欧盟委员会正研



究如何在现有或新政策中使用 PEF，以统一规范绿色产品的认定。

2、国内情况

国内对于产品碳足迹的数据质量控制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

中国正在积极构建符合国际规范和本国国情的高质量数据库，以支撑

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工作。同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机构正在推

动建立双碳认证制度体系，其中包括了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这为产

品碳足迹的数据质量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实施框架。

国内在产品碳足迹的评价方面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数据质量参差

不齐、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模型等问题。为此，中国正在加快制定相关

标准，《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的制定旨在规范和提升

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数据质量。

三、规范制定过程

1. 立项批准：2023年 12月，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收到中国计量

协会下发的中计协函〔2023〕116号文件，批准《产品碳足迹数据质

量控制通用要求》正式立项。

2. 组建编制组：2023年 12月，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联合相关单

位组建了《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编制组，包括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

究院、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等参与起草。

3. 首次会议：2024年 1月 10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

首次编制组会议，讨论标准包含的内容、主要技术指标等问题，商定

标准起草的主要思路和起草原则，并确定各起草人员的具体工作任务。

4. 第二次会议：2024年 1月 30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

开第二次编制组会议，对首次会议后完成的草稿进行讨论，对标准草

案逐条进行研读推敲，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

5. 标准验证：2024年 2月 3日~5日，编制组依据《产品碳足迹

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征求意见稿），对某公司进行调研并进行



了标准适用性验证。

整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严谨、科学、民主的精神，确保了《产品碳

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的高质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四、编制依据

为加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工作监督管理，促进重点排放单

位有效减排降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9号）、《能源计量监督

管理办法》（2020年市监总局令第 31号）、《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

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国市监计量发〔2022〕92号）、《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发

改环资〔2023〕1529号）有关规定，制定《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

制通用要求》。

在制定《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的过程中，除了上

述提到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还重点参考了以下规范和标准：

GB/T 24025-2009 Ⅲ型环境标志原则和程序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DB31/T 1071 产品碳足迹核算通则

五、主要技术内容

（一）适用范围

本文件采用与生命周期评价（LCA）标准（GB/T 24040和 GB/T

24044）一致的方式，规定了产品碳足迹（CFP）和部分产品碳足迹

（PCFP）量化对数据质量的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产品碳足迹和部分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质量的控

制，其规定可作为各类产品碳足迹研究的依据。

（二）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数据收集：标准要求企业在收集产品碳足迹相关数据时，应

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数据应来源于具有计量溯源性

的数据，并对核算结果和背景数据进行不确定度分析。

2. 数据处理：企业在处理产品碳足迹数据时，应遵循科学、严

谨的原则，确保数据处理过程的准确性。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整理、

校验、分析等环节。

3. 数据质量评估：标准要求企业对收集到的产品碳足迹数据通

过计量比对等质控方式进行质量评估，包括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

完整性、一致性等。评估结果应作为数据使用和报告的依据。

4. 数据更新：标准要求企业对产品碳足迹数据进行定期更新，

以反映产品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真实碳排放情况。更新频率应根据产

品的实际情况确定。

5. 数据保护：企业在处理和存储产品碳足迹数据时，宜使用 5G、

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止数据泄露、

丢失或被非法使用。

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标准

的主要内容，旨在规范企业在产品碳足迹数据方面的处理和使用，提

高数据质量，为我国环保政策制定、企业碳排放管理、绿色消费等领

域提供有力支持。

六、符合性、协调性分析

在制定《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标准时，与现有国

家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的符合性和协调性是至关重要的。以下是对这

一问题的详细分析：

（一）与国家标准的符合性和协调性

1. 符合性：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相关的

国家标准，如 GB/T 24044-2008《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

南》等。在制定《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时，应确保与



这些国家标准的一致性，避免冲突和重复。这有助于建立统一的标准

体系，便于企业遵循和执行。

2. 协调性：在标准内容上，应与国家标准形成互补。国家标准

可能更侧重于宏观层面，而《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则

可以专注于产品层面的数据质量控制细节，为企业在实际操作中提供

更具体的指导。此外，可以参考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确保在产品

碳足迹核算方面的协调性。

（二）与其他标准的符合性和协调性

1. 符合性：国际上已有一些成熟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如 ISO

14067和 PAS 2050。在制定《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时，

应充分考虑这些国际标准的框架和方法，确保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

轨。这有助于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使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获得认可。

2.协调性：在与国际标准协调的同时，应考虑国内市场的特殊性

和企业实际操作的能力。国际标准可能较为复杂，不适合所有规模的

企业。因此，《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可以简化一些国

际标准的要求，使之更适合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同时确保核算结果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三）综合分析

在制定《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时，应充分考虑与

国家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的符合性和协调性。通过与国家标准保持一

致性和互补性，确保标准体系内部的协调性。同时，通过与国际标准

的接轨，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根据国内企业的实际情

况，适当调整国际标准的要求，使之更加符合国内市场需求和企业操

作实际。这样的标准制定策略既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又增

强了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国内产品碳足迹核算和管

理水平的提升。



综上所述，制定《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标准时，

需确保与国家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的符合性和协调性。这有助于建立

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促进国内外企业碳足迹管理能力的提升，并

提升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通过综合考虑国家标准、国际标

准以及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既科学又实用的标准，为碳足迹

核算和管理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控制通用要求》编制组

2024 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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